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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概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负责我市的道路交通管理、道路交通电子监控设施建设与维护、

交通安全宣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和机动车及驾驶员管理。 

二、人员构成情况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系统包括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本级、深圳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局驾驶员训练考核场 2 家基层单位。系统总编制数

2,211人，实有人数 2,273人；离休 2人，退休 98 人。 

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1.组建情报信息研判中心，搭建大数据应用云平台； 

2.完成交通监控二期建设，实现原特区内外交通管理电子设施一

体化； 

3.完善排查治理重大事故隐患长效机制，狠抓重点单位、重点车

辆和重点人员管控，少发死亡事故； 

4.严管停车秩序，强力营造巩固我市静态交通新常态； 

5.强力推行并道车辆“拉链式通行”模式； 

6.全面推广新型交通组织； 

7.整治路口拥堵点，优化信号灯配时； 

8.推行轻微事故处理“快撤易赔”措施，把轻微事故对交通影响

降至最低 

9.巩固提升交通拯救效率，最快速度恢复路面交通。 

 

 

 

 

 

 

 

 

 

 

 



第二部分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年度部门决算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第三部分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说明 

（一）收入决算说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年收入决算

142,506.98 万元，较 2014 年部门决算收入增加 22,108.91 万元，增

长 18.36%。其中： 

1、财政拨款收入 134,203.30 万元，占本年总收入的 94%。为市

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较 2014 年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入增加

38,287.18 万元，增长 39.91%。主要是组建交通督导员工作增加经费

31,600 万元，为缓解驾驶员学员大量积压问题，新增社会化驾驶员考

场购买服务工作，相应增加经费 1,000万元。 

2、其他收入 8,303.68 万元，占本年总收入 6%。主要是从上级单

位、其他部门或区财政部门取得的拨款收入等。较 2014年部门决算其

他收入减少 16,178.27 万元，减少 66.08%，主要 2015 年起，以前年

度政府采购支出属于财政拨款收入，2014年及以前属于其他收入。 

（二）支出决算说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年支出决算

143,626.58 万元，较 2014 年部门决算支出增加 20,942.97 万元，增

长 17.07%。其中： 

1、公共安全（类）支出 126,696.90 万元，占本年总支出的 88.21%。

较 2014年决算支出增加 25,673.2万元，增长 25.41%，主要是增加组

建交通督导员工作经费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228.16 万元，占本年总支出的 0.16%。

较 2014 年决算支出减少 11.94 万元，减少 4.97%，主要是 2015 年因

公负伤、死亡申报抚恤金人数较 2014年减少。 

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支出 1,104.03 万元，占本年总支

出的 0.77%。较 2014 年决算支出减少 40.88 万元，减少 3.57%，主要

是 2015年在职人员较 2014年减少。 



6、城乡社区（类）支出 9,547.65万元，占本年总支出的 6.65%。

较 2014 年决算支出减少 3,923.79 万元，减少 29.13%，主要是 2015

年城市维护项目减少。 

7、住房保障（类）支出 6,049.84万元，占本年总支出的 4.21%。

较 2014 年决算支出减少 684.41 万元，减少 10.16%，主要是 2015 年

在职人员较 2014年减少。 

二、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 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 年收入决算 142,506.98 万元，较

2014年部门决算收入增加 22,108.91 万元，增长 18.36%。其中： 

1、按经费来源分：财政拨款收入 134,203.30 万元，占本年总收

入的 94%。为市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其他收入 8,303.68 万元指，占

本年总收入 6%。主要是从上级单位、其他部门或区财政部门取得的拨

款收入等。 

2、按功能科目分：公共安全支出 125,789.04 万元，占本年收入

的 88.2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8.16 万元，占本年收入的 0.16%；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104.03 万元，占本年收入的 0.77%；城乡

社区支出 9,335.92万元，占本年收入的 6.55%；住房保障支出 6,049.84

万元，占本年收入的 4.25%。 

三、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 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年支出决算 143,626.58 万元，较

2014年部门决算支出增加 20,942.97 万元，增长 17.07%。其中： 

1、基本支出 74,461.52 万元，占总支出的 51.84%。较 2014 年决

算支出增加 11,588.12 万元，增长 18.43%。主要是增人增资及工资调

整。 

2、项目支出 69,165.06 万元，占总支出的 48.16%。较 2014 年决

算支出增加 9,354.85 万元，增长 15.64%。主要是增加组建交通督导

员工作经费支出。 



四、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

总体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说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年财政拨款

收入决算 134,203.30 万元，较 2015 年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增加

9,483.93 万元，增长 7.43 %。主要是增加政府投资项目资金以及年中

下达的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二）支出决算说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年财政拨款

支出决算 134,601.54 万元，较 2015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增加 6,882.17

万元，增长 5.39%。主要是增加政府投资项目支出以及年中下达的中

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支出。其中： 

1、公共安全支出 117,671.87 万元，较 2015 年预算支出增加

6503.05万元，增长 5.85%，主要是增加政府投资项目支出以及年中下

达的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8.16 万元，较 2014 年决算支出减少

11.94 万元，减少 4.97%，主要是 2015 年因公负伤、死亡申报抚恤金

人数较 2014 年减少。 

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104.03万元，较 2014 年决算支出

减少 40.88万元，减少 3.57%，主要是 2015 年在职人员较 2014年减

少。 

4、城乡社区支出 9,547.65 万元，较 2014年决算支出减少

3,923.79 万元，减少 29.13%，主要是 2015年城市维护项目减少。 

5、住房保障支出 6,049.84万元，较 2014年决算支出减少 684.41

万元，减少 10.16%，主要是 2015年在职人员较 2014 年减少。 

五、关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2015 年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134,601.5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74,461.52 万元，占总支出的 55.32%；项目支出 60,140.02 万元，占



总支出的 44.68%。 

2、按功能科目划分：公共安全支出 117,671.87 万元，占总支出

的 87.4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8.16 万元，占总支出的 0.17%；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104.03万元，占总支出的 0.82%；城乡社区

支出 9,547.65万元，占总支出的 7.09%；住房保障支出 6,049.84万

元，占总支出的 4.5%。 

六、关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

出 74,461.52万元，较 2015年财政预算拨款基本支出增加 10,151,29

万元，增长 15.78%。主要是增人增资及工作调整。其中： 

1、按经费性质划分，人员经费支出 65,281.02万元，占总支出的

87.67%；公用经费支出 9,180.53万元，占总支出的 12.33%。 

2、按经济科目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43,486.37万元，占总支出的

58.4%；商品和服务支出 14,380.82 万元，占总支出的 19.31%；对个

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6,414.25 万元，占总支出的 22.04%；其他资本性

支出 180.09 万元，占总支出的 0.25% 

七、关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 年决算“三公”经费支出总额为

4,461.3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24 万元，安排一批 2 人赴香港驻港

部队，为交通督导员队伍招募退伍人员。 

2、公务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4,429.09 万元，2015 年我局有执勤执

法汽车 511辆，摩托车 1,566辆，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 4,429.09 万元。

与 2014 年决算公车运行维护支出相比，减少 563.06 万元。主要原因

是：2015年有 619 辆达到报废标准的警用摩托车停止使用，目前正办



理报废更新，造成公务车运行维护费支出暂时性减少。 

3、公务接待费支出 32.06 万元，较 2014年决算减少 5.01万元。

2015年接待相关单位赴深圳办案和交流学习、专题研讨共 128批，1664

人次。 

八、关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5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局 2015年部门预算无涉及政府性基金的预算收支。 

九、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2015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9180.53 万元比 2014 年增加 520.13 万元，增长 6%。主要原因是：原

属项目支出的“弥补公用水电不足”，在 2015 年预算据实列入公用水

电费。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2015年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政府

采购支出总额 25,391.14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3,874.42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3,770.13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17,746.58

万元。政府采购支出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

额 0%，授予小微企业合同 0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0%。 

（三）关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2015 年，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组织对 2015 年闭路电视系统

维护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绩效评价（包括自评），涉及一般公共预

算当年财政拨款 756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0.5%。绩效评价结果显示，

上述项目支出绩效情况理想，达到了项目申请时设定的各项工作目标。 

“2015 年闭路电视系统维护”项目是我局重点支出项目，绩效评价

结果显示：“2015 年闭路电视系统维护”项目主要通过日常维护保证

闭路电视监控设备的完好，监控的相关数据通过电台、网络等方式发

布，使广大驾驶员能及时了解全市的交通动态，提高出行效率。2015



年项目预算 756 万元，实际执行 696 万元。为保障项目落实，深圳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科技处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并细化了工作流程。

项目的预算申报、组织实施、资金支付等均比较规范，项目的经济性、

效率性和效益性也比较高。从项目绩效看，项目的实施确保了每月维

护范围内监控点的完好率不低于 98%，实现了保证闭路电视系统及 900

套外场设备的安全稳定的运行,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保证交通顺畅的工作目标。总体上看，该项目 2015 年预算执行的各项

工作完成情况良好，达到了预期效果。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市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

外的收入。主要是上级单位及本级非财政单位拨付的资金。 

（三）公共安全：反映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

列入公安预算科目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其中：公安科目反映公安

事务及管理支出；其他公安支出科目反映列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

建设规划的公安基本建设类项目支出。 

（四）城乡社区事务：反映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决算中主要

为道路交通管理科技设备、系统运行维护支出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以外为完成相关行政任务和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在编人员各类劳动报

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 



（八）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反映政府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支出。 

（九）商品和服务支出：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不包

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支出、战略性和应急储备支出） 

（十）其他资本性支出：反映非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

用于购置固定资产，购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所发生的支出。 

 

 

 


